
 

 

１ 

    

中
心
德
目
：
合
作 

整
潔—

向
師
長
、
客
人
大
聲
問
好
。 

秩
序—

在
走
廊
、
樓
梯
間
，
輕
聲
行
走
、
不
奔
跑 

禮
節—

維
護
好
自
己
的
服
裝
儀
容
及
整
潔
。 

  

一
、
行
經
運
動
中
心
外
人
行
道
，
不
可
踩
踏
自
行

車
停
靠
架
，
以
免
受
傷
；
弄
壞
公
物
，
需
自

行
負
賠
償
責
任
。 

二
、
搭
乘
公
車
時
，
勿
使
用
旅
行
背
包
（
拖
輪

式
）
，
替
代
一
般
後
背
書
包
，
以
免
造
成
車

內
空
間
擁
擠
，
影
響
乘
客
進
出
。 

三
、
善
用
教
室
內
個
人
書
櫃
、
抽
屜
放
置
學
用

品
，
每
日
檢
查
用
具
，
減
輕
書
包
重
量
，
維

護
自
身
健
康
。 

四
、
上
學
時
，
請
同
學
告
知
家
長
，
接
送
請
至
校

門
口
即
可
，
若
有
事
需
要
進
入
校
園
時
，
麻

煩
請
先
至
警
衛
室
登
記
。 

五
、
早
起
吃
早
餐
，
準
時
到
校
。
行
走
時
，
不
可

邊
走
邊
吃
，
以
免
影
響
消
化
吸
收
，
或
吃
進

不
乾
淨
的
灰
塵
、
細
菌
。 

六
、
看
見
師
長
、
來
賓
，
或
遇
到
風
雨
無
阻
、
熱

心
服
務
的
導
護
家
長
，
要
大
聲
打
招
呼
，
表

達
感
謝
感
恩
。 

七
、
近
日
發
現
有
同
學
坐
乘
機
車
，
未
戴
安
全

帽
，
請
同
學
自
我
要
求
：
遵
守
交
通
安
全
，

維
護
個
人
生
命
，
配
戴
及
戴
緊
安
全
帽
。 

八
、
近
來
天
氣
多
變
化
，
請
同
學
隨
時
攜
帶
薄
外

套
及
推
薦
使
用
雨
衣
，
以
備
不
時
之
需
。 

  
 

●
總 

導 

護
：
徐
愛
婷 

老
師 

△
正 

 
 
 

門
：
胡
嘉
芸 

老
師 

△
昌 

吉 

街
：
吳
慧
照 

老
師 

△
承 

德 

路
：
黃
舒
榆 

老
師 

● 

糾
察
隊
：
六
年
三
班 

● 

家
長
導
護
班
級
：
五
年
二
班 

 

  

●
總 

導 

護
：
魏
子
仁 

老
師 

△
正 

 
 
 

門
：
蔡
鴻
文 

老
師 

△
昌 

吉 

街
：
陳
慧
青 

老
師 

△
承 

德 

路
：
劉
寶
雲 

老
師 

● 

糾
察
隊
：
六
年
四
班 

● 

家
長
導
護
班
級
：
五
年
三
班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
-
-

詳
見
大
同
國
小
網
站

最
新
公
告 

１
、
「
防
流
感
，
徵
健
康
」
創
意
海
報
比
賽
徵
選

活
動
至
11
月
20
日
止
，
請
有
興
趣
者
上
網
站

詳
查
。 

２
、
財
團
法
人
台
灣
閱
讀
文
化
基
金
會
設
置
「
愛

的
書
庫
」
，
提
供
線
上
預
約
及
預
借
書
籍
。 

詳
情
請
上
網
查
詢
。 

3
、
北
市
衛
生
局
呼
籲
尚
未
完
成
抽
血
的
過
敏

氣
喘
高
危
險
群
學
童
，
即
日
起
至
12
月
15

日
止
快
到
臺
北
市
立
聯
合
醫
院
接
受
氣
喘
過

敏
抽
血
檢
查
，
完
成
抽
血
者
，
將
贈
送
精
美

禮
品
，
若
「
抽
血
通
知
單
」
不
慎
遺
失
，
詳

情
可
洽
詢
臺
北
市
民
當
家
熱
線1

999

轉

1
801

-18
08

。 

 

-
-

行
人
及
腳
踏
車
路
權 

（
一
）
行
人
穿
越
道
路
的
路
權  

1
、
行
人
應
在
劃
設
的
人
行
道
行
走
，
在
未
劃  

  

設
人
行
道
的
道
路
，
應
靠
邊
行
走
。 

2
、
行
人
應
經
由
行
人
穿
越
道
、
道
穿
越
道

路
，
不
可
在
以
上
設
施
100
公
尺
範
圍
內
任

意
穿
越
道
路
。 

3
、
在
禁
止
穿
越
、
劃
有
分
向
限
制
線
、
設
有

劃
分
島
或
護
欄
之
路
段
或
三
車
道
以
上
之
單

行
道
，
行
人
不
得
穿
越
道
路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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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導 

 
 

報
報 

交
通
安
全
教
育
宣
導 

校
外
活
動
訊
息  

本
週
宣
導
事
項 

本
週
導
護
老
師
和
糾
察
隊 

下
週
導
護
老
師
和
糾
察
隊 

品
德
條
目
及
好
寶
寶
生
活
公
約 



 

 

２  
（
二
）
汽
車
通
過
行
人
穿
越
路
道
的
路
權 

1
、
行
人
穿
越
道
上
，
行
人
有
絕
對
先
行
權
，

汽
車
行
近
行
人
穿
越
道
前
，
應
減
速
慢

行
，
察
看
有
無
行
人
，
並
做
好
停
車
準

備
，
遇
有
行
人
穿
越
時
，
無
論
有
無
交
通

警
察
指
揮
或
號
誌
指
示
，
均
應
暫
停
讓
行

人
先
行
通
過
。 

2
、
駕
車
不
可
在
人
行
道
上
行
駛
。 

3
、
汽
車
駕
駛
人
行
駛
人
行
道
或
行
經
行
人
穿

越
道
不
依
規
定
讓
行
人
優
先
通
行
，
因
而

致
人
受
傷
或
死
亡
，
依
法
應
負
刑
事
責
任

者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。 

（
三
）
腳
踏
車
路
權  

1
、
騎
乘
腳
踏
車
，
應
遵
守
道
路
交
通
標
誌
、   

標
線
、
號
誌
之
指
示
，
並
服
從
執
行
交
通
勤

務
警
察
之
指
揮
。 

2
、
腳
踏
車
應
在
劃
設
之
慢
車
道
上
靠
右
順
序

行
駛
，
在
未
劃
設
慢
車
道
之
道
路
，
應
靠
右

側
路
邊
行
駛
。 

3
、
腳
踏
車
不
得
侵
入
快
車
道
或
人
行
道
行

駛
，
並
不
得
在
禁
止
穿
越
地
段
穿
越
道
路
。 

4
、
腳
踏
車
在
夜
間
行
車
應
燃
亮
燈
光
。 

5
、
腳
踏
車
不
得
任
意
停
放
，
應
在
規
定
地
點

或
劃
設
之
標
線
以
內
，
順
序
排
列
。 

 ----

矯
正
鏡
片
有
認
證
，
安
全
可
靠 

明
年
開
始
，
夜
市
、
百
元
商
店
、
路
邊
攤
、

大
賣
場
及
網
路
，
不
能
再
販
賣
老
花
及
近
視
眼
鏡

了
！
衛
生
署
提
醒
民
眾
，
不
管
是
自
己
或
長
輩
，

需
使
用
近
視
、
遠
視
、
閃
光
、
老
花
及
有
度
數
的

太
陽
眼
鏡
時
，
務
必
要
到
領
有
藥
商
許
可
執
照
的

地
點
、
店
家
購
買
，
並
可
要
求
業
者
出
示
鏡
片
經

衛
生
署
核
准
的
證
明
資
料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益
。 

 
 

如
果
配
戴
的
是
隱
形
眼
鏡
，
包
括
有
度
數
，

以
及
純
美
觀
用
途
的
瞳
孔
放
大
片
、
角
膜
變
色

片
，
因
為
是
屬
於
侵
入
性
產
品
，
早
就
已
經
用
更

嚴
格
的
「
第
二
等
級
醫
療
器
材
」
列
管
，
請
安
心

使
用
。
至
於
有
運
動
習
慣
的
人
，
使
用
有
度
數
的

泳
鏡
，
或
滑
雪
與
打
壁
球
時
用
的
護
目
鏡
，
因
配

載
時
間
不
長
，
因
此
不
列
入
醫
療
器
材
管
制
。 

 
 

衛
生
署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局
日
前
公
告
，
日
常

生
活
配
戴
，
以
用
於
矯
正
視
力
的
有
度
數
鏡
片
，

不
論
材
質
，
皆
納
入
「
第
一
等
級
醫
療
器
材
」
管

理
，
明
年
起
全
面
依
藥
事
法
相
關
規
定
，
「
矯
正

鏡
片
」
應
取
得
「
醫
療
器
材
許
可
證
」
始
得
製

造
、
輸
入
販
售
，
應
領
有
「
藥
商
許
可
執
照
」
方

准
販
賣
、
製
造
。
明
年
起
未
經
核
准
擅
自
製
造
、

輸
入
醫
療
器
材
，
可
處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併

科
十
萬
以
下
罰
金
，
若
無
照
販
賣
將
罰
款
一
至
十

五
萬
元
。 

 
 

長
時
間
配
戴
度
數
不
合
的
眼
鏡
，
不
僅
容
易

覺
得
疲
勞
、
頭
痛
、
噁
心
，
下
樓
梯
時
還
可
能
不

慎
跌
倒
，
少
數
特
殊
體
質
者
，
可
能
導
致
眼
壓
升

高
而
出
現
青
光
眼
，
配
戴
鏡
片
應
透
過
專
業
驗
光

進
行
矯
正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視
力
的
安
全
與
品
質
。 

 

第
四
週
（
9
月
20
日
至
9
月
24

日
）
共
23
班
，
刷
卡
率
達

90％
以
上 

 

助 協 的 您 謝 感 

      

二
、
上
月
表
現
優
良
路
隊 

 
 

第
一
路
隊
：
六
年
一
班 

 
 

第
二
路
隊
：
三
年
三
班 

 
 

第
三
路
隊
：
四
年
二
班
、
六
年
一
班
、 

六
年
二
班  

三
、
上
月
表
現
優
良
糾
察
隊
：
六
年
二
班
、 

六
年
三
班
、
六
年
四
班 

四
、
上
週
打
掃
優
良
的
班
級 

六
年
三
班  

  

五
年
三
班   

   
   

五
年
二
班  

  

三
年
二
班   

   
    

非
常
感
謝
！
各
位
辛
苦
了
！ 

 

班級 刷卡率 

101 94.44% 

102 93.75% 

103 100％ 

104 100% 

201 100％ 

202 95.83% 

203 100％ 

204 100％ 

301 98.61% 

302 100％ 

303 91.17% 

304 100％ 

401 100％ 

402 100％ 

班級 刷卡率 

403 100％ 

404 100％ 

501 100％ 

502 100％ 

503 100％ 

601 100％ 

602 100％ 

603 98.57% 

604 98.52% 

榮
譽
榜 

衛
教
宣
導 


